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合理保障您的權益

▲

如於接種疫苗後，發生疑似不良反應之情形，請即刻就
醫，並於病情穩定後聯繫當地衛生局(所)，申請預防接
種受害救濟。每件申請案件，將由衛生福利部聘請國內
感染、神經、免疫等專科醫師、解剖病理專家、衛生保
健專家、法學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專業的預防接
種受害救濟審議小組，鑑定受害原因後，審議決定是否
核給適當之救濟或補助。

打疫苗有保障打疫苗有保障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註：申請表單可向衛生局(所)索取，或於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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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知道「疫苗接種後有疑似不良反應」的兩
年內，或受害情事發生後五年內，可提出受害救濟
審議申請。

何時可以提出申請？When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的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
並由地方衛生單位協助民眾進行申請及救濟金請領
事宜。因此如有申請意願，或有任何申請問題，請
逕洽接種地之地方衛生局(所)。

我要向誰提出申請？How

疑因接種我國檢驗或書面審查合格疫苗而疑似
受害者，均可提出申請。但如為未滿20歲者，應由
法定代理人提出申請；若疑似受害人已死亡，則由
法定繼承人提出申請。

誰可以提出申請？Who

申請需要提供什麼資料？What

請填寫申請書，並依受害情況提供接種部位或
症狀照片、診斷證明書、死亡證明書及就醫經歷等
資料給地方衛生局(所)。衛生局(所)將於調閱接種前
後的就醫病歷及檢驗報告後，連同前項資料交由衛
生福利部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小組進行鑑定與審
議。

Vaccine Injury Compensation Program (VICP)



聯繫窗口：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受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事務工作計畫)
聯絡專線：02-26557888轉605；傳真：02-26557978
電子郵件信箱：vicp@ibmi.org.tw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             http://www.cdc.gov.tw

疫情通報及諮詢服務專線：1922

如您對疫苗受害救濟申請及審議程序仍有不清楚的
地方，請聯絡當地衛生局(所)或本案聯繫窗口，或參閱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

聯絡
資訊

各地衛生局

單位名稱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基隆市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新竹市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彰化縣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雲林縣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嘉義縣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處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花蓮縣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臺東縣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疾病管制科
金門縣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聯絡電話
02-23759800
02-22577155
02-24230181
03-9322634
03-3340935
03-5355191
03-5518160
037-558100
04-25265394
04-7115141
049-2222473
05-5373488
05-3620600
05-2338066
06-6357716
07-7134000
08-7380208
03-8227141
089-331171
0836-22095
082-330697
06-9272162

How do I obtain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CP?


